臺北市政府勞工局

「It’s Show Time ~2010南洋之星歌唱大賽」活動計畫書

一、計畫緣起

我國自於1989年10月起，相繼從泰國、菲律賓、印尼、越南等國引進外籍勞工，目前全國的外籍勞工人數約有37萬多人，臺北市外勞有3萬8千多人，外勞人數佔全國第三位，臺北市外勞大部分從事家庭看護工作，平時工作壓力大，缺乏適當的休閒管道，眾所皆知南太洋國家人民天性熱情又擅歌舞，故此勞工局特別規劃舉辦「It’s Show Time ~2010南洋之星歌唱大賽」，希望透過人類共有的音樂文化元素，在美妙的音符節奏下，能夠讓外勞及市民朋友共享一場心靈交流的文化饗宴。
二、計畫依據
依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就業安定基金補助本局「99年度臺北市外籍勞工文化中心委外案」計畫書辦理。
三、計畫目的
外籍勞工來臺人數日益增加，在臺灣這片土地上與我們的生活互動越來越密切，為增進文化交流及認識、了解，進而尊重彼此文化，所以特別籌辦「It’s Show Time ~2010南洋之星歌唱大賽」活動，除了提供一個兼具休閒及表演舞台讓外籍朋友表現歌唱才藝外，並希望讓社區民眾認識及學習欣賞不同的文化，彼此相互包容與尊重，使社會造就更多元的文化特色。
四、指導單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五、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勞工局
六、執行單位：中華民國中小企業協會

七、協辦單位：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勞工處)、駐臺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駐臺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關懷中小企業基金會
八、贊助單位：遠傳電信公司、臺灣大哥大電信公司、威寶電信公司、亞太電信公司、中華航空公司、西聯匯款、怡樂國際、聯維有線電視等。
九、活動名稱：

It’s Show Time ~2010南洋之星歌唱大賽
十、活動時間：
99年11月21日(日)13：00～16：30，共計3.5小時(210分鐘)
十一、活動地點：
    臺北市永樂市場前戶外廣場(臺北市迪化街一段21號)
十二、活動內容

· 活動主軸：It’s Show Time ~2010南洋之星歌唱大賽
本次活動以「It’s Show Time」為主軸，歡迎愛好歌唱之外籍勞工朋友與雇主一起報名參加，藉由歌聲音律的傳遞，打破各國語言的隔閡，展現大家的熱情與情誼。
· 舞台區：
由泰國、越南、印尼、菲律賓等四國參加南洋之星歌唱決賽選手同台競藝，透過各國選手們不同語言的歌聲，引領參加民眾感受不同的文化風情，其間並穿插南洋國家料理介紹及品嚐及摸彩抽獎活動。
· It’s Show Time照相區：
設計大型活動照相背板，讓參加民眾拍照，為此次活動留下難忘的紀念。

· 攤位區：
設置約17個攤位區(含1個服務台)，活動攤位參加名單有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及泰、越、印、菲等四國辦事（代表）處、臺北市外勞文化中心受訓學員成果展示，與由在臺知名美食餐廳設置南洋美食區，讓市民及外勞朋友品嚐各國美味料理滋味。
十三、活動節目表及時間配當表：附件１
　

十四、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附件1：活動節目表及時間配當表

	項次
	時間配當
	節目流程
	備註

	
	時間
	分鐘
	
	

	1
	13：00-13：10
	10
	暖場遊戲-show time大聲公
	

	2
	13：10-13：25
	15
	星光大道
	參賽者走秀.票選人氣王拉票

	3
	13：25-13：30
	5
	主持人開場
	

	4
	13：30-13：40
	10
	貴賓介紹、致詞
	臺北市市長、勞工局局長

	5
	13：40-14：15
	35
	歌唱比賽（一）
	1~5號參賽者

	6
	14：15-14：20
	5
	摸彩活動（一）
	主辦.協辦及贊助單位獎品

	7
	14：20-14：55
	35
	歌唱比賽（二）
	6~10號參賽者

	8
	14：55-15：00
	5
	外籍勞工文化中心-舞蹈表演
	臺北市政府外籍勞工文化中心學員成果表演

	9
	15：00-15：40
	40
	歌唱比賽（三）
	11~16號參賽者

	9
	15：40-15：45
	5
	摸彩活動（二）
	主辦.協辦及贊助單位獎品

	10
	15：45-16：10
	25
	南洋料理美食秀
	泰、越、印、菲料理介紹

	11
	16：10-16：15
	5
	摸彩活動（三）
	主辦.協辦及贊助單位獎品

	12
	16：15-16：30
	15
	頒獎典禮
	

	13
	16：30
	-
	活動結束、珍重再見
	


＊以上活動總計３﹒５小時（２１０分鐘）
附件2：擬邀進駐攤位單位明細表
	編號
	類別
	單位
	內容

	1
	主辦單位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
	勞工局相關業務介紹與政府文宣品

	2
	協辦單位
	泰、印、菲、越四國駐臺辦事處
	由辦事處規劃內容

	3
	政府單位
	外勞直聘中心
	外勞直聘諮詢

	4-5
	政府單位
	外籍勞工文化中心
	受訓成果展示

	6
	贊助單位
	遠傳電信公司
	國際電話卡業務諮詢服務、電信優惠方案

	7
	
	臺灣大哥大電信公司
	國際電話卡業務諮詢服務、電信優惠方案

	8
	
	威寶電信公司
	國際電話卡業務諮詢服務、電信優惠方案

	9
	
	亞太電信公司
	國際電話卡業務諮詢服務、電信優惠方案

	10
	
	中華航空公司
	提供旅遊資訊

	11
	
	怡樂國際
	國際快遞業務諮詢服務、快遞優惠方案

	12
	
	西聯匯款
	匯款業務諮詢服務、匯款優惠方案

	13
	南洋美食區
	泰國餐廳-金湯匙
	餐廳介紹、餐點試吃

	14
	
	越南餐廳-銘記
	餐廳介紹、餐點試吃

	15
	
	印尼餐廳
	餐廳介紹、餐點試吃

	16
	
	菲律賓餐廳
	餐廳介紹、餐點試吃

	17
	服務台
	服務台
	


附件３：各單位活動分工表
	單位
	單位名稱
	負責事項

	主辦單位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
	1、監督委託單位中華民國中小企業協會辦理活動執行進度。
2、行政作業協助等事項。

3、協助場地租用事宜。

	委辦執行

單位
	中華民國中小企業協會
	1、協調及執行整體活動工作。

2、整合主辦及協辦單位資源。 

3、針對外籍勞工常收聽的廣播電台、宗教聚會所等，發佈活動訊息。

4、媒體宣傳，透過報章雜誌、網路、電子媒體、一般廣播電台廣為宣傳。

5、其他宣導事項

	
	
	動員規劃：

1、動員外籍社群及朋友

2、文化中心發送訊息動員仲介公司

3、電信公司協助以簡訊動員外籍朋友

4、本會自有管道動員

5、政府相關單位協助動員

	協辦單位
	四國駐台經濟貿易代表處
	1、 協助攤位參展內容
2、 協助宣導活動訊息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協助動員本市製造業及營造業之外籍勞工。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協助維護活動現場秩序及交通管制。
附件４：歌唱大賽比賽辦法
一、活動主旨：
為倡導本市外籍勞工朋友於工作閒暇之餘，從事正當休閒娛樂活動，促進勞工互動情誼，促使其能善加利用本市外籍勞工文化中心資源，從事休閒娯樂相關活動。

二、指導單位：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三、主辦單位：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
四、承辦單位：

    中華民國中小企業協會

五、活動時間及地點：

(一) 初賽：第一、二梯次-99年10月24日
           第三、四梯次-99年10月31日

地點：臺北市外籍勞工文化中心(臺北市迪化街一段21號5樓)

(二) 決賽：99年11月21日

地點：永樂市場戶外廣場(臺北市迪化街一段21號)

六、參賽資格：
凡居住或工作地於臺北市熱愛歌唱之外籍勞工朋友，均可報名參加。惟報名時併附勞工身份證明文件（居留證、在職證明或識別證等影本）。
七、比賽規則：

 (一)分個人組及雙人對唱組(以雇主為限)，每梯次以50名為限，額滿截止。比賽歌曲經承辦單位確認後不得任意更換，恕不接受自創曲，晉級決賽者參賽歌曲不可重覆。

 (二)初賽

(1)每位初賽者演唱時間採取唱一段歌詞為評審評分標準，以2分鐘為限。
   若選唱歌曲不在主辦單位提供之伴唱系統歌曲內，請提供自行伴唱帶，參賽者不得有任何異議。
(2)初賽時間由承辦單位安排後以電話或簡訊通知，請於指定時間前30分提早至會場報到，比賽時評審唱名3次未到，即視為棄權。

(3)依成績進行排序，總計取前16名進入決賽。

(4)晉級名單於初賽全部結束之後三日內公佈於臺北市外籍勞工文化中心網站，並以電話或簡訊通知晉級參賽者。

(三)決賽

(1) 選唱自選曲一首(曲目不限，完整歌曲以5分鐘以內為限)，需自備伴唱帶。
(2) 參賽者請於當日12:30至會場報到，以抽籤方式決定出場順序，抽籤時唱名3次未到，即視為棄權。
(3) 依各成績進行排序，總計取前3名，另選出各獎項優勝者。

(4) 優勝名單及各獎項優勝者名單，於活動結束後三日內公告於臺北市外籍勞工文化中心網站。

(四)評審辦法

(1) 評審邀請：
由主辦單位聘請音樂領域專業人士評審。
(2) 評審標準： 

音準節拍30％、音質音色30％、感情技巧20％、台風儀容20％。
如同分則依(1)音準節拍(2)音質音色(3)感情技巧(4)台風儀容順序得分高者入選。

八、報名辦法：

(一)報名方法：99年10月11日前，將「南洋之星歌唱比賽」報名表送至臺北市外籍勞工文化中心，可採親自報名，或通訊(傳真、E-mail)報名，傳真或E-mail後請來電告知確認是否有報名成功。

(二)報名日期：即日起至99年10月11日止。 (活動當天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無攜帶身分證明文件者，將不得參加比賽)
(三)報名表索取：至活動網站下載或至臺北市外籍勞工文化中心索取。

洽詢電話：02-25551271*13  李愛琴 ( Elisa Li)
報名傳真：02-25551342
報名E-mail：mwcc04@nasme.org.tw
報名表下載連結：www.mwcc.org.tw 
九、獎勵辦法：
(一)第一名：獎金 8,000元或等值獎品，獎狀乙紙。

(二)第二名：獎金 6,000元或等值獎品，獎狀乙紙。
(三)第三名：獎金 3,000元或等值獎品，獎狀乙紙。
(四)特別獎

1.最佳台風獎：1名，獎金1,000元或等值獎品。

2.最佳造型獎：1名，獎金1,000元或等值獎品。

3.最佳人氣獎：1名，獎金1,000元或等值獎品。
4.最佳創意獎：1名，獎金1,000元或等值獎品。
(五)參加獎：入選初賽但未獲得任何獎項之參賽者，精美禮品1份。
【特別獎說明】 
1.最佳造型獎：決賽時，由評審團選出決賽參賽者，服裝及裝扮最具造型選手1名，可得獎金1,000元或等值獎品。 

2.最佳台風獎：決賽時，由評審團選出決賽參賽者，台風最穩選手1名，可得獎金1,000元或等值獎品。 

3.最佳人氣獎：決賽現場擺置投票箱，現場觀眾可於服務台領取最佳人氣王投票券，由台下民眾票選出表現最佳的選手，得票最高者，即為最佳人氣獎得主，可得獎金1,000元或等值獎品。同時也將從該名選手投票箱中，抽出三名幸運民眾，可得精美紀念品一份。 

4.最佳創意獎：決賽時，由評審團選出，演出時最符合歌曲情境整體感或最具創意表演方式的選手，可得獎金1,000元或等值獎品。 
十、參賽須知：
(一)職業歌手不得參賽，參賽選手亦不得冒名頂替或重複報名。

(二)參加比賽之選手，應服從評審團之裁決，不得異議。
(三)歌曲經承辦單位確認後不得任意更換。
(四)選手報到後，按抽籤領取號碼牌，依序出賽。
(五)參賽選手如有違反上述規定或經檢舉查證屬實者，取消比賽資格追回獎勵。
(六)決賽結束後立即公佈成績與頒獎，獲獎者如不在現場，視同棄權，由下一名遞補。
(七)比賽會場不提供歌詞螢幕機。

(八)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保留活動規則修改之權力，可適時修正。
	It’s Show Time ~2010南洋之星歌唱大賽
報名表

	初賽報名場次
	□ 10/24 上午   □10/24 下午    □10/31上午   □10/31下午

	報名組別
	□個人組        □雙人對唱組

	參賽者資料（必填）

	姓 名
	
	國籍
	

	居留證或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連絡電話
	            
	手機：
	

	住    址
	

	姓 名
	
	國籍
	

	居留證或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連絡電話
	            
	手機：
	

	住    址
	

	初賽參賽歌曲
	
	歌曲編號
	

	初賽參賽歌曲

(備選)
	
	歌曲編號
	

	決賽參賽歌曲
	

	決賽參賽歌曲(備選)
	

	備註
	一、凡參加比賽之選手應遵守各項細則之規定，若違反規定而利益有所損時，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大會提出異議。
二、除非大會另行通知，否則所有賽程及時間以大會公佈為準。
三、比賽當天，參賽者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備查。大會之證明文件為(護照、居留證/身份證、駕照【其他證件概不承認】)。

四、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大會隨時修定之。

五、洽詢電話:

填妥報名表後，E-mail至活動小組mwcc04@nasme.org.tw或          傳真至(02)2555-1342，傳真後請來電告知確認是否有報名成功，        電話：(02)25551271 分機13  李愛琴 ( Elisa Li)。


指導單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勞工局

執行單位：中華民國中小企業協會[image: image1.png]



PAGE  
3


